
受害者指南
～给遭遇交通事故的您～

这个小册子提供交通事故受害者及其
家属应有的指南﹐并针对以下﹐

●各种警方需要您配合的事宜

●从事故发生到法院审判的流程

●您可利用的支持制度

等几点特别说明｡

□ 警察署 课
□ 高速道路交通警察队

承办人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电话号码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我是承办人员｡您可随时与我联系｡

长崎县警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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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事故发生后﹐警方会立即指派一名承办的支持人员(警官
等)进行以下﹐
●在侦查活动期间陪同您

●对受害者的各种问题或要求做出回应

●解释各种支持制度和办理这些手续

●介绍﹑交接有关机构

等支持活动｡

另外﹐针对重大交通事故﹐承办的侦查员会通知受害者及家属
以下信息｡

▷交通事故加害者的
●住所地﹑姓名以及年龄

●交通事故发生的日期﹑时间以及场所

●侦查情形

▷关于交通事故加害者的处置
●是否断定犯罪嫌疑人

●移送的检察院﹑起诉或是不起诉的处分结果﹑起诉的法院

支持人员为您提供帮助!

您可以参加法院审判｡

受害者参与制度

起因于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或驾驶机动车过失致死伤罪之受害者或
其家属﹐经法院许可后可取得“受害者参与人”资格﹐并拥有出席刑
事审判的权利｡
具体来说﹐藉由出席法院审判﹐受害人可以在一定规范下对证人

以及犯人（被告）提问﹐并对事实以及法律的适用表述其意见｡

警察内部的咨询师以及所属长崎县临床心理士会的心理咨询
师可为您服务｡
●无法入睡﹑没有食欲
●无法正常上学﹑上班
您若有上述等困扰﹐可随时联系支持人员｡
咨询费用将由公费支出｡

心理专家将提供支持｡

今后会
发生什
么？



我们可以向有关机构提供信息｡

当警方无法提供受害者及其家属必要的协助﹐或是您有“因
为… 感到困扰﹐但是不清楚应该向哪个机构寻求协助”的疑问时
﹐您可以向承办的支持人员联系﹐他将交接相关机构｡
例如﹐
●想要向精通受害者支持的律师咨询相关法律问题
●想要去市政厅办手续或是进行相关咨询﹐但是在意旁人眼
光

若您有这些需求及疑虑﹐警方可事先向相关机构提供受害者的
正确识别信息﹑案情概要﹑要求等﹐以便您能顺利得到相关机
构的援助｡

“公益社团法人长崎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”是长崎县公安
委员会所指定之犯罪受害者早期援助团体｡

长崎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是长崎县唯一﹐由长崎县公安委员
会指定为“犯罪受害者早期援助团体"﹐此团体为认定之公益法
人﹐将以公正立场确实进行犯罪受害者支持活动｡
●想要听取法律或审判之相关建议
●想要了解关于如何弥补经济损失的建议

等，警方无法应对之咨询内容﹐将转交支持中心｡
在必要时提供﹐
●介绍精通受害者支持的律师
●陪同前往法院或是律师事务所

等支持活动｡

成为“受害者参与人”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委托律师出席法院
审判以及审问被告﹐为顺利得到律师的帮助﹐当经济能力未达一
定标准(200万日元)时﹐也可以要求法院指派适合律师(受害者参
与律师)｡
律师的报酬等费用将由国家负担｡

支持受害者参与人的律师指派制度



汽车保险可分成强制性的交强险(自赔责保险)
以及任意加保的商业险｡

关于汽车保险

对照 交强险(自赔责保险) 商业险(任意保险)

投保 强制加入(义务) 任意

保险范围 仅止于人身损害 人身以及物品损害

支付限额 死亡 3,000万日元 依照保险合同的限额进行
赔偿

伤害 120万日元

伤残
75万日元～4,000万日元
(依据1～14级的伤残等级)

发生人身损害时﹐一般由交强险(自赔责保险)来赔偿﹐然而损
害金额超过赔偿金额时﹐则由商业险(任意保险)覆盖其损失｡
＜示意图>

损害赔偿金额

合计
7,000万日元

支付

交强险
(自赔责保险)

+

商业险或是肇事者负担

（上限）
3,000万日元 4,000万日元

关于交通事故咨询处

专家顾问将在公正及中立的立场上﹐就所有与交通事故有关的
庭外和解﹑请求损害赔偿﹑过失程度以及保险等相关问题提出
建议﹐并协助您解决问题｡

长崎县交通事故咨询处 星期一～星期五 9:00～16:00
长崎市尾上町3-1 (县厅内)
电话号码 ０９５－８２４－１１１１

关于政府提供之保障制度

以下类型的人身事故无法得到交强险(自赔责保险)的赔偿｡
●遭遇逃逸事故﹐对方身分不详
●肇事者没有投保交强险(自赔责保险)
在这种情况下﹐可适用政府(国土交通省)补偿受害者损失的“汽
车损害赔偿补偿事业” ｡
相关详细信息﹐请联系保险公司｡



为了确定肇事者的罪行﹐警察将进行侦察活
动以厘清事故情形以及肇事原因｡
我们可能要求受害者及其家属针对以下事宜
提供必要信息﹐请您务必配合｡

请您协助侦察活动

讯问

承办的侦查人员(警察官)会向您询
问详细的事故情形等｡

提交证物

您可能被要求提交事故当天所穿着的衣物以及个人物品﹐作
为受害事实的证据｡

现场勘查

为了厘清事故情形以及原因﹐我们可能要求您亲到犯罪现场见
证｡

若您在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﹐或是不方便参加时﹐请您随时联
系承办的侦查人员｡


